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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雅致集成

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深圳市新南山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东

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编制。东方花旗对本报告中所包含

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方花旗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东方花旗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

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东方花旗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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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2012]120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8 亿元（含 8 亿

元）的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简

称“本期公司债券”或“本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5 年期品种简称“12 雅致 01”，代码为“112075”；7

年期品种简称“12雅致 02”，代码为“112076”。 

四、发行规模：人民币 8 亿元。 

五、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六、债券期限：“12 雅致 01”，五年期，附第三年末发行人利率上调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12 雅致 02”，七年期，附第五年末发行人利率上调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七、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八、债券利率：“12 雅致 01”票面利率 6.5%，“12 雅致 02”票面利率 6.7%。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九、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十、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内每年 4 月 10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十一、付息日：（1）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4 月 1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13 年至 2015 年每年的 4 月 1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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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期债券品种二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4 月 10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4 月 1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二、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品种一存续期的第 3 年末上

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0 至 100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一

个基点为 0.01%。发行人将于品种一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品种一票面利率以及上

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品种一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

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品种二存续期的第 5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年的票面

利率。上调幅度为 0 至 100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一个基点为 0.01%。发行人

将于品种二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品种二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

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品种二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十三、回售条款：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品种一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

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品种一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品种一全部或

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品种一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

人将按照深交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自公司发出关

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

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

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

调幅度的决定。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品种二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

选择在品种二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品种二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

给发行人。品种二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

和证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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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

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

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

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十四、担保人及担保方式：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

的还本付息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五、发行时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本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级。  

十六、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根据 2016 年 6 月 20 日联合信用评级

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跟

踪评级报告》，2015 年跟踪评级结果维持为 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

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十七、债券受托管理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十八、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拟用于偿还借款、调整债务结构

和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中约 67,000.00 万元偿还银行借款（包括偿还控股

子公司的借款），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

善公司资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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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2005年3月1日，发行人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股[2005]1号文《关于以发起

方式改组设立深圳市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由雅致有限公司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3月1日，雅致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领取了注册号为4403012064809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13,500万元。 

发行人设立时，发起人为华南建材、雅致钢构、官木喜、官银洲、王海鑫和

李新。各发起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发起人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股权性质 

华南建材（深圳）有限公司 8,100.00 60.00 社会法人股 

官木喜 3,298.41 24.43 自然人股 

深圳市雅致钢构制品有限公司 881.63 6.53 社会法人股 

官银洲 677.76 5.02 自然人股 

王海鑫 271.10 2.01 自然人股 

李新 271.10 2.01 自然人股 

合计 13,500.00 100.00 - 

2009年11月13日，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9】1175

号文核准，采用向沪市、深市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方式发行了7,364.1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29,000万元。公司7,364.1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中，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为5,894.1万股，自2009年12月3日起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为1,470万股，自

2010年3月3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 

发行人上市时，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万股） 比例 

一、非流通股   

赤晓企业有限公司 14,144.000 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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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木喜 4,287.933 14.79% 

深圳雅致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1,146.119 3.95% 

倪细卿 546.000 1.88% 

徐伟 471.900 1.63% 

李新 352.430 1.22% 

王海鑫 352.430 1.22% 

官银洲 335.088 1.16% 

二、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7,364.100 25.39% 

合  计 29,000.000 100.00% 

（二）上市以来，发行人重大股权变动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南山控股的总股本为1,877,530,273.00股，其中，中国

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939,275,881.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50.03%，为公司控股股东。 

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国资产权[2014]314号）及中国证监会核准（证监许

可[2015]608号），雅致股份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南山集团持有的南山

地产100%股权，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上海南山持有的上海新南山

80%股权和南通南山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为417,150.34万元，发行股份价格为3.66元/股，公

司向上海南山和南山集团发行113,975.50万股，其中向南山集团发行的股份数量

为93,927.59万股，向上海南山发行的股份数量为20,047.91万股；向8名特定投资

者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15,777.53万股，发行股份价格为8.81元/股。因此，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合计发行股份数量为129,753.03万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完成后，南山集团持有公司93,927.59万股，占

交易后公司总股本比例的50.03%，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不含募集

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后（含募集

配套资金） 

持股数（万

股） 

占比

（%） 

持股数（万

股） 

占比

（%） 

持股数（万

股） 

占比

（%） 

中国南山开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 - 93,927.59 54.62 93,927.59 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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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山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 - 20,047.91 11.66 20,047.91 10.68 

赤晓企业有限公司 28,288.00 48.77 28,288.00 16.45 28,288.00 15.07 

其他股东 29,712.00 51.23 29,712.00 17.28 45,489.53 24.23 

合计 58,000.00 100.00 171,975.50 100.00 187,753.03 100.00- 

二、发行人2015年度经营情况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5年度，公司向实际控制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房地产开发业务成为公司主营业务，公司正式更名为“深圳

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以房地产开发为主营业务，集成房

屋、船舶舾装业务相结合的多元化、集团型企业。公司通过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资产质量，探索公司转型升级的方向，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83亿元，较2014年增长3.54%；实现利润总

额4.0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3.1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5.92%。 

（二）主营业务构成及经营情况 

公司是一家以房地产开发为核心，集成房屋、船舶舾装相结合的综合性企业

集团。公司房地产业务主营包含房地产开发、销售和物业管理。公司集成房屋业

务拥有活动房、打包箱、模方空间、易安居、雅居、特种集装箱、配套产品等七

大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工地、政府安置、能源矿山营地、市政临时用房、

大型赛事及各类商业活动临时用房等领域。公司船舶舾装业务主要包括船用配套

复合岩棉板、舱室防火门、船用卫生单元以及船舶整体舱室等的生产和销售。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或 

分产品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房地产业务  361,304.88   251,886.20  30.28% 21.21% 25.86% -2.58% 

集成房屋业务  54,644.48   56,662.82  -3.69% -43.23% -43.77% 1.00% 

船舶舱室配套业务  56,510.22   46,954.44  16.91% 1.55% 4.95% -2.69% 

塔机租赁业务  14,400.32   12,115.80  15.86% -32.66% -37.44% 6.43% 

其他业务  1,450.33   533.96  63.18% 542.98% 1515.63%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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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1）房地产业务             

商品房销售 355,294.67 247,171.73 30.43% 21.11% 25.90% -2.65% 

物业管理 6,010.21 4,714.48 21.56% 27.55% 24.08% 2.19% 

2）集成房屋业务       

销售业务  30,079.33   29,549.90  1.76% -41.97% -36.69% -8.19% 

租赁业务  6,385.23   7,530.04  -17.93% -60.87% -63.81% 9.57% 

租赁资产出售业务  14,536.38   17,579.02  -20.93% -31.55% -37.96% 12.51% 

拆装业务  3,643.55   2,003.86  45.00% -46.94% -59.54% 17.13% 

3）船舶舱室配套业务            

销售业务  56,510.22   46,954.44  16.91% 1.55% 4.95% -2.69% 

4）塔机租赁业务             

租赁业务  14,400.32   12,115.80  15.86% -32.66% -37.44% 6.43% 

5）其他业务  1,450.33   533.96  63.18% 542.98% 1515.63% -22.16% 

合 计  488,310.24   368,153.23  24.61% 3.54% 0.85% 2.01% 

三、发行人2015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2015年度报告，截至2015年12月31日，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总资

产为1,138,510.75万元，较2014年末的1,054,032.34万元增加7.42%；归属于母公司

的所有者权益为581,879.40万元，较2014年末的425,425.87万元增加26.89%。 

发行人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488,310.24万元，较上年增加3.42%；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192.81万元，较上年增加139.08%。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增减率 

资产合计 11,385,107,536.65 10,540,323,413.27 7.42% 

负债合计 5,411,949,254.15 6,039,879,140.38 -11.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818,793,966.89 4,254,258,720.88 26.89% 

少数股东权益 154,364,315.61 246,185,552.01 -59.4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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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4,883,102,441.33 4,715,965,998.45 3.42% 

营业利润 409,370,080.50 63,116,148.85 84.58% 

利润总额 408,493,714.58 90,153,366.43 77.93% 

净利润 225,726,521.42 -60,973,710.05 127.01%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21,928,079.54 -86,718,409.95 139.0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1,935,183.06 -499,283,159.99 124.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20,851.49 101,402,586.71 523.9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4,917,652.50 189,426,812.79 127.66%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20号”批准，于2012年4

月10日至2012年4月12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8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债券受托管理费、保荐费后的净募集款项共计78,712万元，

已于2012年4月13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已经对上述到账款项进行了验证【天健验字（2012）3-20号验证报告】。 

根据发行人2012年4月6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

人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拟用于偿还借款、调整债务结构和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其中约61,400万元偿还银行借款（包括偿还控股子公司的借款），优化公司

债务结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根据发行人2013年3月25日对外披露的《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2年年度报告》的相关内容，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已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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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5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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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2012年4月10日正式计息。2012年度内，发行人不存在需要为本

期公司债券偿付本息的情况。2013年4月10日，发行人按期足额支付了2012年4

月10日至2013年4月9日期间的利息。2014年4月10日，发行人按期足额支付了2013

年4月10日至2014年4月9日期间的利息。2015年4月10日，发行人按期足额支付了

2014年4月10日至2015年4月9日期间的利息。2016年4月11日，发行人按期足额支

付了2015年4月10日至2016年4月10日期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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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出具了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6年跟踪评级报告》（联

合[2016]665号）。该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基本观点 

1、跟踪期内，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南山控股”）通过向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开

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由国内规模较大的集成

房屋供应商转变为房地产开发商，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原集成房屋、船舶舾

装业务占比明显下降，公司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2、考虑到公司房地产业务发展良好，以及作为国内最大的集成房屋生产企

业和船舶舱室耐火材料生产商，公司在同业内依旧保持很强的竞争地位，联合信

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维持对公司“AA”的主体长期信用评级；

考虑到2015年以来公司主业经营情况发生明显变化，盈利和偿债能力提升，联合

评级上调其评级展望为“稳定”。 

3、担保方南山开发盈利规模保持平稳增长，整体财务实力较强，仍具有很

强的偿债能力，其担保对本期债券的信用增级作用依然明显。 

二、优势 

1、2015年，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完成重大资产重组，财务状

况得以较大改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提升明显。 

2、跟踪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增长平稳，土储规模适中，签约销售面积和

销售金额均有所增长。 

3、公司集成房屋销售业务产品结构得到优化，高毛利率的产品占比增加；

船舶舱室销售情况良好，收入平稳增长。 

4、2016年，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若重组事项顺利实施，将有利于公

司扩大资产规模，提升盈利能力。 

三、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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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房地产开发，需要关注房地产行

业景气度变化和竞争程度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2、公司在建项目未来投资规模较大，仍有较大规模的外部资金需求。 

3、受下游需求减弱的影响，公司集成房屋业务面临激烈竞争，营业收入大

幅下降，盈利状况依旧不佳。 

四、跟踪评级结果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8

亿元公司债券的2015年跟踪评级结果维持为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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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变动情

况 

2016 年 2 月 26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定明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沈启盟先生

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沈启盟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

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 

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张丽，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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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发行

人负责处理与本期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在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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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5年度）》之盖章页）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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